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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之一 

 

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出 席 会 议 须 知 

 

1、请详细阅读本次大会有关资料，并带齐资料出席大会。 

2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如对公司所提供的资料有异议，请以书面的方式

将意见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下午 5：00 前提交公司董秘室。  

3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公司股东可以在交

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。  

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。如果

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，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。 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准时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4∶00～

14∶20，到梅州市梅县新县城梅雁科技园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

一楼会议室，凭出席证领取议案表决票后进入会场。 

4、大会按议程进行。 

5、请出席现场会议股东认真填写议案表决票，务必投入票箱。签名

应与表头股东(或表头股东授权代表)姓名相符。 

6、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7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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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之二 

 

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表 

 

一、时间:2012 年 7 月 18 日 

二、地点: 梅州市梅县新县城梅雁科技园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

一楼会议室 

三、现场会议议程: 

序

号 
时 间 议  程 

1 14:00～14:20 凭出席证领取审议议案表决票进场   

2 14:30 大会开始 

3 14:30～15:00 审议表决提案，填写表决票并投票 

4 15:00～16:30 中场休息。唱、监、计票人统计议案会议表决结果 

5 16:30～17:00 宣读议案表决结果、法律意见书及本次大会通过的决议 

6 17:00 大会闭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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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之三 

 

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 

广西融水古顶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95.4%股权的提案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2012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（转让方）与中广核能源开发有

限责任公司（受让方）签订了《关于广西融水古顶水电有限责任公司

的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将本公司所持广西融水古顶水电有限责任公司（目

标公司）95.4%的股权及本公司对目标公司享有的￥245,984,272.95

元债权，以总价款￥251,984,272.95 元（贰亿伍仟壹佰玖拾捌万肆仟

贰佰柒拾贰元玖角伍分）的价格转让给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

司。 

本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 95.4%股权，其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

-1220.60 万元，经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资产基础法进

行评估，评估价值为 8299.19 万元。 

2、本次转让定价的原因。目标公司自 2006 年投产运营以来历年

经营效益均处于亏损状态，2006 年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期间累计经

营亏损额为 20,459.65 万元。截止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确定后，

目标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格为-3,059.65 万元。考虑到目标公司历

年经营亏损的现状，本公司与中广核能源有限公司经协商，最终确定

以总价款￥251,984,272.95 元的价格将上述股权及债权予以转让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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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本次交易对目标公司定价，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

可实现约 3500 万元的投资收益，且避免了目标公司往后经营年度可

能出现的亏损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。 

3、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4、2012 年 7 月 2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，

会议审议通过了本项交易，全体董事共 9 人参与表决，赞成票为 9 票。

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公司出售广西融水古顶水电
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，为公司经营之所需，其交易价格以经评估的资

产净值为基础，并由交易双方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，交易价格公平、

合理，交易行为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  5、 本次股权转让，公司将提交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表决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交易对方名称：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；企业性质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；注册地：深圳；法定代表人：胡文泉。 

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下属的全资

子公司，于 2003 年 4 月 25 日在深圳注册成立，是中广核集团的主

业组成部分，专门负责中广核集团除风电以外的水电等清洁型能源、

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开发、建设和运营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所持有的广西融水古顶水电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古顶公司”） 95.4%股权，该项资产已质押给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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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。 

“古顶公司”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于 2003 年 6 月 13 日在

广西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设立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,400

万元，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。 

“古顶公司”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 16600 95.4% 

广东顺浚工程有限公司  800 4.6% 

合计   17,400 100% 

2、“古顶公司”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   目 
2011 年度（经

审计） 

2012 年 5 月 31

日（经审计） 
项   目 

2011 年度（经

审计） 

2012 年 5 月 31

日（经审计） 

流动资产 1,189,794.07 11,593,783.93 流动负债 309,994,541.30 315,386,171.67 

固定资产 501,593,984.10 491,895,850.53 所有者权益 -25,940,763.13 -30,596,537.21 

总资产 503,053,778.17 503,789,634.46  
负债及所有 

者权益 
503,053,778.17 503,789,634.46 

 2011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12 年 5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

主营业务收入 36,969,429.60 21,325,861.35 

主营业务利润 -26,136,194.26 -4,738,989.17 

净利润 -26,136,194.26 -4,655,774.08 

 

 3、本次交易标的经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(具体内容

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“中联羊城评字 [2011]第

VIMQE0158 号”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)，其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，

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，评估结果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

古顶公司的股东权益 

-1279.45 8699.36 9978.77 

本公司所占比例

(95.4%) 
-1220.60 8299.19 9519.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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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（一）股权转让的总价款 

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定价基准日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，根据“古 

顶公司”现状，确定转让价格如下： 

1、根据目标公司的现状，经审计确定目标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

额为人民币-3,059.65 万元（负叁仟零伍拾玖万陆仟伍佰元）及目标公

司应付转让方往来款￥245,984,272.95 元（贰亿肆仟伍佰玖拾捌万肆

仟贰佰柒拾贰元玖角伍分）人民币；  

2、经双方协商确定，合同转让价格为：￥1.66 亿元（壹亿陆仟

陆佰万元）人民币【含以此抵偿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往来款中的￥1.6

亿元（壹亿陆仟万元）人民币】； 

3、受让方同意代目标公司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往来款中的

余款￥85,984,272.95 元（捌仟伍佰玖拾捌万肆仟贰佰柒拾贰元玖角伍

分）人民币； 

4、以上款项合计：￥251,984,272.95 元（贰亿伍仟壹佰玖拾捌万 

肆仟贰佰柒拾贰元玖角伍分）人民币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

双方协商一致同意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按下述方式进行： 

1、建立共管账户：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合同双方共同

设立共管账户，受让方在共管账户设立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

同款项￥1.66 亿元（壹亿陆仟陆佰万元）至共管账户，该账户由转让

方、受让方共同监管。当转让方成就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时，经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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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方出具委托书，由监管银行将相应的金额直接支付到转让方指定的

账户上。在监管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受让方所有，监管期为三十个工作

日，监管期逾期时，转让方及受让方或因其他原因没有成就第一笔付

款条件，受让方有权收回监管账户上的所有资金，本协议予以解除。 

2、双方同意在完成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

及受让方取得目标公司印章后，受让方将共管账户中的款项支付给转

让方； 

3、在完成股权转让并完成资料移交和资产交割等条款后十个工

作日内，受让方再向转让方支付合同价款￥85,984,272.95 元（捌仟伍

佰玖拾捌万肆仟贰佰柒拾贰元玖角伍分）人民币。 

（三）双方权利与义务、声明及保证 

1、双方确认并同意：转让方负责解除目标股权的质押。本股权

转让协议由双方共同负责取得中国农业银行柳州分行和中国建设银

行南宁城北支行的同意。 

2、双方确认并同意，自本协议项下之目标公司的 95.4%的股权

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，转让方根据

《公司法》及《广西融水古顶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章程》规定的该股权

所对应的全部权利、义务一并转让给受让方。 

3、受让方承诺原则上全部接受目标公司现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

的员工； 

4、受让方承诺在完成股权转让并完成资料移交和资产交割后解

除转让方对目标公司银行借款的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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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出售股权的目的 

1、古顶公司经营业绩欠佳。古顶公司自投产以来，由于达不到设 

计发电量以及电价偏低等原因，经营效益一直处于欠佳状态,给公司

经营业绩带来不利的影响。 

   2、公司面临逾期债务风险。截止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在中

国银行梅州分行约有 1.76 亿元债务出现了逾期，公司为此承担了部

分罚息导致财务负担加重。古顶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，股权转让款可

以尽早解决该逾期负债，消除逾期负债带来的财务风险，减轻公司的

财务负担。 

    （二）出售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古顶公司股权转让实施完成后，股权转让款收入可以一次性

归还公司在中国银行梅州分行的 1.76 亿元逾期借款，在降低银行负

债的同时可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，可以改善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，增

强公司的资产流动性，提高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。 

2、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，预计公司可获得投资收益约 3500 万元，

同时将减少公司的电站 8 万 KW 装机规模。 


